穗越环罚〔2021〕12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广州市越秀区常满汽车用品经营部
投资人：叶康文

地  址： 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铁路住宅区自编7号楼之29-31档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749921127D
经调查，当事人自2003年4月起，在广州市越秀区恒福路铁路住宅区自编7号楼之29-31档经营汽车音响、轮胎零售等业务，2021年1月起增加汽车机油零售和更换。经营过程中，当事人产生废机油等危险废物（危险废物类别：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；编号900-214-08、900-249-08）。2021年4月16日现场检查发现，当事人未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，露天贮存约100千克废机油，所贮存危险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。

以上事实，有《现场检查登记表》《调查询问笔录》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。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。

2021年5月20日，我局向当事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穗越环听告〔2021〕4号）。5月22日，当事人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称：一是因疫情影响，自2021年1月16日增加机油的更换和销售；二是2021年1月16日与广州黄埔首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合同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倒入废机油桶，装满一桶即通知该公司回收；三是已于4月22日整改完成，规范贮存危险废物；四是经营困难，请求免予处罚。我局认为，当事人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违法事实清楚，依法应予以行政处罚，考虑当事人已积极完成整改，可适当减轻处罚。本案现已审查结束。

我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、第二款的规定，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决定： 

1.责令改正违法行为；

2.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（￥100000.00）。

限当事人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》的要求，将上述罚款缴到非税收入代收银行（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广州银行、广州农村商业银行、中国银行农业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交通银行、光大银行、中信银行、广发银行、浦发银行、华夏银行），收入项目编码：3124。

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（广州市司法局）（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183号金和大厦2楼，电话：020-83555988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或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期间，不得停止本决定的履行。

逾期不申请复议，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并每日按罚款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越秀区分局地址：广州市西华路第一津街50、52号首层、二层和人民北路863号首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林娇 刘畅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81075061

传真：81075061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510170

             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4日

